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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澄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租賃協議、出口代理協議及
進口代理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本公
佈所採用的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的涵義。

由於文書上的錯誤，該公佈「出口代理協議」及「代價」標題下提到「就提供出口代理
服務而言，利時進出口將收取相等於利時進出口代表利時日用品所處理之交易總
額約1.50%之款項。」

董事會謹此澄清，正確數字應為1.20%，而有關陳述應為「就提供出口代理服務而
言，利時進出口將收取相等於利時進出口代表利時日用品所處理之交易總額約1.20%
之款項。」

承董事會命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李立新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立新先生（主席）及程建和先生，非執行
董事徐進先生及劉建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誠穎先生、張翹楚先生及冼
易先生組成。


